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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经营管理站2020年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主要职能：梁河县经营管理站成立于1956年，前身为“梁河县会计辅导队”，由县委互助合作部管理，1958年至1961年合并腾冲县后隶属于县财政局管理，1962年恢复梁河县归属县农林局管理，1974年至1976年归生产指挥组管理，1989年又划归县农业局管理至今，1984年更名为梁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简称梁河县经营管理站。梁河县经营管理站是指导和管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公益服务性事业单位，属财政全额拨款，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所级农业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是为农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管理保障。

（二）机构设置情况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年末机构数1个。

重点工作概述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在县委、县政府和县农业农村局的领导下，在州经营管理站的帮助和指导下，在县属有关部门和各乡、村的大力支持配合下，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年初工作计划以及上级各部门下达的各项任务，求真务实，扎实工作，经过全站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2019年各项工作任务。

（一）按时完成了2019年农村经营管理情况统计任务

为搞好我县农村经营管理情况统计工作，弄清搞准报表数计，我们采取了如下方法：一是对全县的农村经济情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及时向政府领导汇报，科学把握数据；二是认真搞好业务培训，提高业务人员的素质；三是全体经管人员深入乡村，分片包干，层层负责，通过县、乡、村业务人员的共同努力，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2019年农村经营管理情况统计任务。年初进行了认真汇总并录入了太阳软件系统，汇总结果：2019年全县辖9个乡（镇），66个村委会（社区），389个自然村，674个村民小组，乡村总户数43649户，其中农业户36766户；乡村人口178202人，其中农业人口154158人。年末实有耕地面积208803亩，其中，水田100687亩，旱地108116亩。全县粮食总产量73426吨，社员人均口粮337公斤。农村经济总收入194889万元，比2017年181329万元，增13560万元，增7%；农民人均纯收入8814元，比上年的7976元，增838元，增10.51%。

（二）落实惠农政策，开展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兑付工作

根据《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财农[2016]26号）、《云南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方案》、《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拨付2019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19] 30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县2019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1230万元。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于4月18日全面启动了我县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工作，全县共落实补贴面积212791.11亩，补贴标准为每亩57.8元，补贴资金12299325.79元，受益农户34709户，受益农民152502人，2019年结余资金674.21元，经过县、乡、村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2019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任务。

（三）认真做好土地确权扫尾工作

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应开展9个乡（镇），66个村委会（社区），672个村民小组，涉及农户35978户。确认颁证家庭承包耕地地块数182327块，家庭承包耕地面积318525.58亩。数据汇交已于2019年1月通过云南省审核验收，于2019年2月通过农业部审核验收。目前，全县已颁证书33354份，占应颁证35978户的92.71%，基本完成了确权颁证任务。

（四）全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根据省、州的安排，全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在去年召开启动会、成立机构、开展业务培训的基础上，今年主要任务是核清产核资，截至5月17日，全县已完成清产核资和系统数据录入的714个单位，占应完成数的100%，按时完成了阶段性工作任务。
（五） 扎实开展扫黑除恶工作
根据农业农村局的安排，我站组织人员对扫黑除恶线索进行了排查。截至目前，全县9个乡镇66个村委会（社区）已排查完毕。具体排查内容：一是是否有垄断农村资源、侵占国家和集体土地、侵吞集体资产，危害一方的恶霸势力；二是对插手村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和议事程序，利用家族、宗教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村民等违法犯罪行为。三是在全县开展清产核资中，是否存在涉黑涉恶线索；四是对新型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进行非法集资宣传，发放宣传资料227份。

（六）积极培育发展专业合作社

一是积极培育专业合作社发展，截止2019年12月底日，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359个，(其中：种植业166个,林业11个,养殖业159个,渔业9个,服务业8个,其他6个)比2018年的355个增3个。实有会员9752人，注册资金40860.22万元。全县66个村委会（社区）已全部有专业合作社，覆盖率为100%。二是积极帮助专业合作社创建示范社，目前，全县已累计获得国家级示范社4家，省级示范社12家，州级示范社27家，县级示范社39家。三是对2017年中央财政扶持的梁河县三和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改扩建项目，项目资金10万元，梁河县三锅疆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改扩建项目，项目资金10万元，进行了验收并报账。四是清理了专业合作社“空壳社”，截止2019年12月底，全县共清理合作社数366个，清理出 “空壳社”110个，其中：无实质性生产经营活动的合作社58个，因经营不善停止运行的合作社52个。在空壳社中，已注销24个，不属于“空壳社”的合作社正在进行规范。

（七）加强农村财务管理，巩固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取得的成果

一是各乡镇进一步完善了农村财管管理制度；二是实施了2018年村级会计委托代理信息化建设项目，增强了工作手段，提高了工作效率；三是进一步规范报账手续，确保农村集体资金开支合法合规。

（八）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工作

一是加强了全县村集体经济工作的管理，经常组织人员到乡镇指导工作；二是规范了村集体经济账务处理；三是收集整理了村集体经济相关档案资料；四是对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进行了及时汇总。

（九）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做好农村土地承包咨询工作
一是坚决执行农民筹资筹劳标准：农民筹资每人每年不准超过40元；农民以资代劳工价标准每个工日为60元；农民筹劳每年每个劳动力不得超过10个标准工日。二是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情况咨询，一年来，共接待67起农村土地承包群众来访，对其反映和咨询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三是开展了农民负担监督检查，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2019年县、乡开展执法检查3次，参加检查人数56人次，其中：县12人次，乡（镇）44人次，采取明查和暗访的形式，协同其他涉农部门定期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通过开展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使我县农村“三乱”得到有效治理，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
（十）积极开展为农服务和脱贫攻坚工作

一年来，主动下乡服务99次，人数388人。其中：入户调查3次，人数7人；开展会计委托代理服务22次，人数57人，服务专业合作社9次，人数21人；脱贫攻坚43次，人数242人；农民补贴3次，9人；扫黑除恶线索排查7次，22人；农民负担检查3次，12人；家庭农场9次，18人。

一年来，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还加强了老干部管理、农经信息、安全生产和工青妇等工作，较好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19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部分供给单位0个；特殊供给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截止2019年11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6人，其中：行政编制 0人，事业编制6人。在职实有7人，其中： 财政全供养7人，财政部分供养0人，非财政供养0人。

离退休人员 6人，其中： 离休0人，退休 6人。

车辆编制1辆，实有车辆1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0年部门财务总收入 202.9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202.9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

与上年的187.23万元对比增加15.68万元，主要原因是事业人员工资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0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202.91万元，其中:本年收入202.91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202.91万元（本级财力202.91万元，专项收入0万元，执法办案补助0万元，收费成本补偿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成本补偿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

与上年的187.23万元对比增加15.68万元，主要原因是事业人员工资增加。
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0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202.91万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 202.9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95.61万元，与上年的180.93对比增加14.68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分析事业人员工资增加；项目支出7.3万元，与上年的6.3万元对比增加1万元，增加主要原因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经费列入预算1万元。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功能科目分组，主要用于208类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9.57万元，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等；213类农林水支出126.28万元；反映单位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221类住房保障支出7.06万元，反映住房公积金支出。

（二）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经济科目分组（其中：基本支出195.61万元，项目支出7.3万元）。

基本支出195.61万元用于列支301工资和福利支出146.99万元，其中：基本工资29.3万元，津贴补贴26.21万元，奖金2.44万元，绩效工资24.5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9.68万元，职业年金缴费14.02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54万元，其中：工伤保险0.12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42万元，住房公积金7.06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33.24万元。 列支302商品和服务支出3.29万元，其中：办公费0.37万元，水费0.05万元，电费0.05万元，差旅费0.24万元，会议费0.1万元，公务接待费0.09万元，劳务费0.09万元，工会经费1.1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28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84万元。30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5.33万元（退休费45.33万元）。
项目支出7.3万元，列支302商品和服务支出7.3，分别为：办公费3.32万元，邮电费2.22万元，差旅费0.56万元，培训费0.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6万元。
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列入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单项目情况

部门列入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单项目为：金额0万元。

（二）与中央配套事项

无。

（三）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无。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0个，采购预算资金0万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0.97万元，较上年的1.09万元减少0.12万元，下降11.01%，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2020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万元，较上年无增减。

（二）公务接待费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2020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0.09万元，较上年的0.12万元减少0.03万元，下降25%，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我单位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制度，压缩公务接待。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2020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0.88万元，较上年的0.97万元减少0.09万元，下降9.28%。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较上年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下降）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88万元，较上年的0.97万元减少0.09万元，下降9.28%。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2020年本级财政安排预算项目支出3个，金额7.3万元，项目分别为：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经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经费，农村土地仲裁工作经费。各项目绩效情况分别为：

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经费：确保全县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正常运转；2、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经费：确保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兑付到农户手中。3、农村土地仲裁工作经费:调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工作，确保农村和谐稳定。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基本支出：指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5）农林水支出（213类）农业（01款）事业运行（04项）：反映用于农业事业单位基本支出，事业单位设施、系统运行与资产维护等方面的支出。

（6）农林水支出（213类）农业（01款）其他农业支出（99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

（7）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无。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鉴于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需在完成2020年决算编制后才能统计汇总相关数据，因此，将在公开2020年度部门决算时一并公开部门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